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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 (市) 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1、 使用分區別
	
	單位：平方公尺

	項目
	總計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行政區
	文教區
	風景區
	農業區
	其他
	都市計畫區域外

	
	
	
	
	
	
	
	
	
	
	住宅
	非住宅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二、用途別
	
	單位：件、平方公尺、新台幣千元

	項目
	總計
	住宅
	商店
	工廠
	辦公室
	旅館
	倉庫
	學校
	醫校
	遊樂場
	農舍
	其他

	
	
	戶數     戶
	店舖住宅：      戶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法定工程造價概算
	
	
	
	
	
	
	
	
	
	
	
	


	三、構造別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新台幣千元

	項目
	總計
	鋼骨鋼筋混凝土
	鋼筋混凝土
	鋼架構造
	木構造
	加強磚造
	磚石構造
	其他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法定工程造價概算
	
	
	
	
	
	
	
	


	四、高度別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

	項目
	總計
	７公尺以下
	７～１５公尺
	１５～３０公尺
	３０～４５公尺
	４５～６０公尺
	６０～７５公尺
	７５～９０公尺
	９０公尺以上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五、層數別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新台幣千元

	地上層
	總計
	1層
	2層
	3層
	4層
	5層
	6層
	7層
	8層
	9層
	10   層
	11   層
	12   層
	13   層
	14   層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法定工程造價概算
	
	
	
	
	
	
	
	
	
	
	
	
	
	
	

	地上層
	15   層
	16   層
	17   層
	18   層
	19   層
	20   層
	21   層
	22   層
	地下層
	總計
	1層
	2層
	3層
	4層以上
	

	件數
	
	
	
	
	
	
	
	
	件數
	
	
	
	
	
	

	棟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法定工程造價概算
	
	
	
	
	
	
	
	
	
	
	
	
	
	
	


資料來源：根據所核發之使用執照存根聯或登記冊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表內高度別7公尺以下包含7公尺，7至15公尺包含15公尺，餘類推。
2.地面層面積係以第一層樓地板面積加騎樓面積而得，故必定小於基地面積。
3.表內按使用分區別、用途別、構造別或高度別之總樓地板面積等於地上層樓地板面積與地下層樓地板面積之和。地上層法定工程造價概算含地下層之法定工程造價概算在內，係與其他別之法定工程造價概算相等。
4.本表編製三份，一份自存，一份主計室抽存，一份送內政部營建署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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